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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六月十一日）在立法会《维护国家

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会议的开场发言： 

  

主席、各位议员： 

 

  首先，我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区）政府感谢立法会主席、内务委员会主席

和立法会秘书处作出安排，在今早召开内务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委员

会，审议于六月九日刊宪生效的《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程序事宜

规例》）。我也感谢小组委员会的各位议员加入参加审议工作及简慧敏议员担任小

组委员会主席。 

  

  正如我早前介绍立法建议时指出，《程序事宜规例》是基于《香港国安法》和

《国安条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现行规定和制度，而立法目的相当简

单，就是要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

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

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 

  

  正如大家所见，《程序事宜规例》只有三条条文，简单直接，符合《国安条

例》第 110 条的授权范围，并无改变《香港国安法》及《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

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罚则。 

  

  尽管如此，我们注意到社会上部分人士对《程序事宜规例》表达一些关注，甚

至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势力和已经潜逃的危害国家安全分子，更对附属法

例作出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我希望藉此机会就当中较受关注的两点法律问题作出

回应，以正视听。 

  

行政长官证明书机制与普通法原则完全一致 

  

  第一点法律问题是关于行政长官证明书机制。在主要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都

有不少案例说明，司法机关尊重行政机关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评估与判断，是早已

确立的普通法原则。我举出其中三个实在的案例： 

  

（一）一宗二○○三年的英国上议院案例指出：「在英国以及绝大部分国家的宪法

下，某项事情是否符合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并不属司法裁决的事项，而是交由行

政机关作出决定」； 

  

（二）一宗二○一○年美国最高法院案例解释为何司法机关必须尊重行政机关就国



安问题的评估，指出：「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与应对不断演变的威胁有密切关

系，而在相关领域的资讯难以获取，且某些行为的影响也难以评估」，并指出：

「法院明显欠缺评估相关问题的能力」； 

  

（三）至于香港，在二○二四年一宗涉及禁制令申请的案件中，上诉法庭参考其他

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案例后指出，基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宪制职能有所不同，

行政机关是负责评估和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的机关，而法院则负责独立审判。此外，

行政机关而非法院才具备作出此类评估所需的经验、专门知识、资源、可接触的资

料及情报，所以最适合就国家安全事宜作出评估和判断。法庭又指出，有关行政机

关对国家安全的评估，法庭受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发出的证明

书约束，必须完全接受相关评估；而在其他情况下，法庭也会非常尊重行政机关的

评估。 

  

  从以上案例可见，无论在香港、英国、美国或者是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宪制架构

下，涉及国安问题的判断，从来都不属于司法机关负责处理的问题，而且基于国安

事务的本质，行政机关远比法院有能力作出合适的判断，所以司法机关尊重行政机

关就国安问题所作的评估和判断。 

  

  根据《基本法》第四十三条，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区的首长，而根据《香港国安

法》第十一及十三条，行政长官就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向中央人民政府负

责，并担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第一责任人，并掌握所有相关资料，包括极为敏感、不能公开的情报信息，所以

必须负责兼且是最适合判断某项犯罪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显然而见，《香港国

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的行政长官证明书机制，完全符合普通法原则，也绝对不

存在「干预司法程序」的问题。其实，行政长官和法院是各司其职，法院负责在行

政长官证明书认定案件的有关犯罪行为涉及国家安全的基础上，根据适用的法律和

程序，独立审理案件，考虑案中证据，裁定被告是否有罪，并确保被告人获得公平

审讯。 

  

《程序事宜规例》没有追溯力 

  

  第二点法律问题是关于附属法例是否具有追溯力。我可以清楚指出，《程序事

宜规例》不具追溯力。 

  

  首先，《程序事宜规例》并不适用于已完成法律程序的案件。 

  

  再者，根据《香港人权法案》第十二条下「刑事罪及刑罚没有追溯力」的原

则，订立刑事罪行及提高刑罚的法律不得适用于立法前作出的行为，但《程序事宜

规例》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或改变任何罪行的罚则，所以完全没有违反上述原则。

《香港国安法》及《国安条例》所订的罪行及罚则，当然也不适用于两部法律生效

前作出的行为。 



  

  另一方面，行政长官证明书机制适用于《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干犯的「特区的

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是完全符合《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原意。从

《香港国安法》的立法背景可得知，当中央制定《香港国安法》时，已考虑到香港

法律下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作出关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时指出，香港法律中一些源于回归之前、本来可以用

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因此，《香港国安法》条文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明显是包括在

《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已发生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这些案件的检控程

序，理应适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的程序规定。为了明确处理这种情

况，《程序事宜规例》第 1（2）条订明，行政长官证明书一经发出，不论有关作

为或检控是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之时或之后作出，有关案件即属《香港国

安法》第四十一条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有关罪行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

行。这项条文完全符合《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香港人权法案》以及普

通法原则。 

  

  我现在请保安局局长重点介绍《程序事宜规例》的内容，以及就其他较受关注

的事项作出解説，之后政府团队非常乐意就附属法例的政策、法律和草拟事宜，解

答委员的问题。多谢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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